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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事项实施方案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关于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的决策部署，全面提升我区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平顶山市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承接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平政〔2026〕2号）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背景与总体情况
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“看得见、管不着”的难题，解决多头执法、重复执法等问题，根据《事项清单》的要求，决定将部分市、区两级行政处罚权下放至镇（街道）行使。此次权力下放至乡镇级人民政府25项行政处罚权，涉及交通运输10项、农业农村1项、水利方面2项、消防救援12项；下放至街道16项行政处罚权，涉及农业农村1项、消防救援15项（详情见附件）。各镇（街道）依法实施与承接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措施，香山管委会辖区由原行政执法部门继续行使行政处罚权。2023年《平顶山市开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平政〔2023〕23号）中下放的72项行政处罚权，未纳入本次《事项清单》的一律取消，取消后乡镇不再承接的行政处罚权由原行政执法部门继续行使。
截至目前，焦店镇以及9个街道办事处已全部挂牌成立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共有行政执法人员96人（其中，焦店镇6人、曙光街20人、西高皇16人、光明路14人、中兴路13人、矿工路12人、新新街8人、湛北路7人），区司法局件按照程序督促指导各街道申请办理执法证件，增强执法力量。区司法局11个基层司法所已全部挂牌成立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办公室，将对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指导。
二、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
根据《事项清单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《新华区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承接事项实施方案》，成立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规范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，强化镇（街道）和区消防救援、交通运输、农业水利领域主管部门联系，推动落实好行政执法协调机制，强化行政执法协调配合、加强对规范指导和协调监督、建立健全动态评估机制等工作任务，等工作任务，实施方案自2026年3月31日起实施。会议研究通过后，计划以区政府名义印发。
三、下步计划
（一）持续强化队伍建设。继续加大培训力度，优化队伍结构，提升专业素养，推动镇（街道）建立与区级部门常态化交流学习机制，加强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建设，打造政治坚定、业务精通、作风优良、清正廉洁的执法铁军。各镇街道要全面落实“扫码入企”工作制度，熟练掌握“扫码入企”平台操作规范，逢入企，必扫码。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针对《事项清单》赋权内容，加大普法宣传力度，提高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，引导群众自觉遵纪守法，理解、支持、配合执法工作。
（三）强化执法监督考核。健全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，将执法数量、质量、效果以及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范围。强化区级司法行政部门常态化监督，定期开展案卷评查和执法检查，督促镇（街道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